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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的手術成效監察及改善計劃 

 

 
.j2s 據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自 2008年起已在 17間公營醫

院的所有外科部門推行手術成效監察及改善計劃 (下稱 "該計

劃 ")，透過辨識有需要改進的問題及程序，以作為改善外科手術

質素的部分工作。該計劃參照美國外科醫學院的國家外科手術

質素改善計劃，設計為以成效為本、按風險調整及經驗證在醫

管局劃一推行的計劃，以量度及改善公營醫院的外科手術質

素。在全面調整病人手術前的風險因素後，該計劃劃一評估參

與計劃的外科部門病人手術後 30日的手術成效。該計劃涵蓋醫

管局超過 23 000宗大型及超大型手術。過往的結果顯示，死亡率

與外科部門的病床使用率相關。  
 
2.  衞生事務委員會並未就該 計劃進行討論。醫管局於

2014年 1月就該計劃發表第五份報告，傳媒亦有報道有關的結

果。結果顯示，在統計數據上，屯門醫院預約及緊急手術的成

效已分別連續第二年及第五年較預期遜色。雖然威爾斯親王醫

院在預約手術方面是首 3間表現最佳的公營醫院之一，但在

2012年 7月至 2013年 6月期間，其施行的緊急手術成效則首次在

統計數據上較預期遜色，並在所有公營醫院中排行榜末。除此

以外，近期有關威爾斯親王醫院為菲律賓人質事件一名生還者

施行的矯形手術及針對該院一名心臟科醫生的投訴的事件，已

引起公眾對該院的矯形及心臟手術成效的廣泛關注。相關的傳

媒報道載於附錄 I、 II及 III，供委員參閱。  
 
3.  在 2013年 10月 3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涂謹申議員就處理

針對威爾斯親王醫院一名心臟科醫生的投訴提出一項口頭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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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有關該項質詢的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的節錄部分載於

附錄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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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針對一名心臟科醫生的投訴的處理手法  
 
1. 涂謹申議員：主席，威爾斯親王醫院 (“威院”)心臟內科部門主管
於本年 2月 1日被勒令即時停止處理所有心臟介入手術 (下稱 “封
刀”)，數月後，威院在其行政總監遭投訴行政失當後才成立兩個臨床
審核委員會 (下稱“調查小組”)調查該事件。據悉，此事引起社會廣泛
關注，亦有病人、市民和醫護人員在報章刊登聯署聲明，促請當局解

散調查小組，重新委任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封刀事件。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為何威院在未有進行正式調查前及沒有充分證據
下，便即時停止該醫生的手術職務，此舉是否慣常做法，

以及現時停止醫生手術職務的機制為何；  
 
(二 ) 由本年 2月 1日至今，該部門進行了多少宗導管換心瓣手

術，所涉病人數目為何，以及當中有多少人出現併發症；

該部門有否調查併發症的出現原因及其對病人的影響；該

等出現併發症的手術是否由醫生按國際標準及指引進行，

以及每宗手術由多少名合資格和未獲相關資格的醫生合作

進行及詳情為何；及  
 
(三 ) 鑒於上述兩個調查小組是在威院行政總監遭投訴後由他本

人設立，其中三分之二成員為其下屬，當局有否評估這項

調查會否欠缺獨立和違反程序公義；負責調查病例的調查

小組有多少名醫生，以及他們分別在導管換心瓣和左心耳

封閉手術的實際經驗為何；當局有否評估調查小組是否具

備足夠的專業水平進行病例調查；鑒於醫院管理局 (“醫管
局 ”)其後成立的獨立檢討委員會 (“檢討委員會 ”)，主要是
負責考慮調查小組的調查報告而不會自行調查，當局會否

委任一個真正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徹查整項事件，向市民公

開交代？  

附錄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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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理解有市民對威院心臟科主管醫生被暫

停部分臨床職務事件的關注。我必須指出，整項事件牽涉病人安全和

醫護人員的聲譽，故此必須亦必定會根據公平、公正、客觀和不偏不

倚的原則處理。  
 
 就議員的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一 ) 根據醫管局現行機制，如有員工的行為對病人安全或醫院
運作構成危險或負面影響，有關員工可被停職或暫停部分

職務，以確保病人安全得到保障。如有需要，亦可展開適

當調查或召開審查委員會以作跟進。在過去 5年，亦即
2008-2009年至 2012-2013年，共有4名涉及投訴個案的醫生
被停職或暫停部分職務。  

 
(二 ) 威院的心臟科團隊成員均具資格獨立處理冠心病介入性治

療。團隊內一向有具備執行 “導管微創主動脈瓣植入術 ”(簡
稱TAVI)和 “左心耳封堵手術 ”(即LAAO)相關訓練並獲認可
資格的心臟科醫生，可獨立主理及領導團隊進行有關程序。 

 
 本年 2月至今，威院曾為 16名病人進行 7次TAVI及 9次LAAO

手術，全部均按相關指引，由團隊內具足夠經驗、合乎上

述手術資格的心臟科醫生領導，聯同團隊其他成員執行。  
 
 七名接受 TAVI的病人均成功植入裝置，當中 3人有併發

症，均屬已知的風險，此7宗個案的各項臨床表現指標皆符
合國際標準。另外 9名進行LAAO的病人並沒有併發症。這
16名病人經治理後已全部康復出院。長遠而言，上述個案
均會被納入臨床稽核範圍。  

 
(三 ) 今年 1月，在威院心臟內科團隊除主管醫生外的 8名專科醫

生當中，有 7名醫生就心臟科主管醫生主理部分個案的臨床
程序具名提出質疑。所涉個案均屬複雜和高風險的臨床心

臟介入程序，而其中的TAVI和LAAO程序的風險和技術要
求尤其高。由於涉及病人安全，威院認為事態嚴重，醫院

行政總監及內科部門主管曾審慎研究相關資料，並與香港

中文大學校長、副校長和醫學院院長多番商討，經慎重考

慮後，在病人安全的大前提下作出行政決定，從 2月 1日起
暫停有關主管醫生的部分臨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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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3月底，威院在諮詢醫管局總部相關部門後，按機制籌
備成立兩個專家組檢討有關個案的治療過程和覆檢部門內

部稽核。專家組的職權範圍、運作程序，以至成員名單在

今年 4月大致擬定完成。醫管局總部在收到對威院行政總監
的投訴後，已指示該行政總監不要處理與是項調查相關的

事宜。此外，為確保調查的公正和獨立，醫管局亦成立了

檢討委員會以接收和檢視兩個專家組的報告。檢討委員會

會根據專家組檢討結果，建議跟進行動，並討論因今次事

件引起關注的臨床管治，包括資歷認證等問題，以及檢視

這次事件的整個處理程序。除專家組完成的報告外，檢討

委員會亦有權直接查閱與投訴相關的證據和專家組所考慮

的因素。醫管局並已聘請海外專家向檢討委員會提供專業

意見，以支援它的工作。  
 
 此外，兩個專家組和檢討委員會的每名成員和海外專家，

均須並已按照規定就他們參與今次調查申報利益，以確保

調查能公平公正地進行。所有申報均已向檢討委員會報告

及讓其檢視，並獲確認無礙專家組及檢討委員會的工作。

醫管局總部亦安排了質素及安全總監為專家組提供政策和

程序支援。專家組的報告會在完成後直接交予檢討委員

會，而無需經威院行政部門處理。  
 
 總括而言，我們高度重視今次事件，並已採取多方面符合

程序公義的措施，調查和檢討今次事件，以保障病人安全

和醫護人員聲譽。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們現時所談論那位作出封刀決定的行政總監，

是已經退休的馮康醫生，他成立了兩個調查小組調查余教授。根據局

長高永文醫生的主體答覆，這兩個調查小組其實亦變相負責調查馮康

所作的封刀決定。我想請問局長，馮康委任兩個調查小組調查自己和

余教授，是否政府能夠接受的公義標準？為何不乾脆解散這兩個調查

小組，改由局長高醫生你親自成立的調查委員會負責進行真正公道的

獨立調查，讓所有人口服心服呢？為何要堅持由馮康委任的兩個調查

小組在令人懷疑的情況下繼續處理此事？局長為何要堅持這樣做，究

竟當中有何問題？  
 
 
主席：涂議員，你已經提出了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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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威院行政總監委任的兩個調查小組，分別

負責就兩個同屬臨床範疇的事項進行審核工作，其一是高風險程序，

其二是有關其他心臟介入程序的臨床審核，這兩個工作範疇均屬臨床

審核性質。至於威院行政部門或行政總監處理此事的程序，則應由醫

管局委任的檢討委員會進行調查。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涂謹申議員：為何不乾脆解散這兩個調查小組，因為負責檢視其工作

的是檢討委員會而非調查委員會，為何不乾脆這樣做呢？  
 
 
主席：涂議員，局長已經作答。你不同意局長的解釋，恐怕要另覓場

合進行辯論。如果你還有其他補充質詢，可以再輪候提問。  
 
 

張宇人議員：我想跟進局長剛才所作的答覆，因我可能聽得不太清

楚。以一個對此認識不多的人看來，兩個調查小組涉及的範疇既有高

風險程序，也有低風險事宜。我的補充質詢是，就這些高風險和低風

險程序進行調查，尤其是涉及心臟手術的procedure，是否應由專家作
出判斷，才屬正確及較具公信力？尤其是現在討論的是一位本地大學

教授及醫生，如由本地人士進行調查，可能會讓人產生存心偏袒或誣

衊的懷疑。反之，外國專家可單純從調查小組的角度判斷其處理手術

的做法是否正確，所以是否應全數由海外心臟科醫生擔任調查小組的

成員，才顯得較具公信力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關於張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可能我剛才

所作的說明不夠清楚。在威院成立的兩個專家組當中，第一個負責進

行冠心病介入性治療稽核，亦即檢視 PCI(即心臟冠動脈 )的介入性治
療。另一專家組則負責研究有關個案，而有關個案所指的是兩種特別

高風險的程序，亦即我剛才提及的TAVI(“導管微創主動脈瓣植入術 ”)
和LAAO(“左心耳封堵手術 ”)。這兩種程序正是該主管醫生遭另外 7名
醫生具名投訴所涉及的特別高風險手術。  
 
 嚴格來說，即使是 PCI即心臟冠動脈導管介入手術，也是有風險
的手術，不過剛才提到的另外兩種手術的風險特別高。兩個調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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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都有具備相關經驗的成員進行調查。此外，關於張議員所提到的外

國專家的問題，其實在醫管局成立的檢討委員會裏已有兩名外國專

家。  
 
 
主席：張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張宇人議員：主席，我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因我根本不知道其成員組

合為何。我只是詢問在調查這些程序時，調查小組的成員是否均應是

有進行這類手術的人，然後才可判斷處理手術的做法是否正確？總不

能調查小組由 10人組成，但當中卻只有一、兩個專家。  
 
 此外，若悉數委聘有進行這類手術的海外醫生進行調查，是否會

較具公信力和較為獨立？因為這些醫生並非本地人，不會涉及任何利

益，這樣是否會較具公信力？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我再補充一點，這兩個專家組主要是由心臟科或

心胸外科專家組成，其成員都是有關專科的專家。此外，成員若非心

臟或心胸外科專家，便是醫院聯網的質素和安全總監，全屬應該參與

臨床稽核專家組工作的相關人員。所以，在專業方面，大家都了解這

是應有的做法。至於外國專家方面，我再重申，醫管局成立的檢討委

員會已有兩位外國專家成員。  
 
 
李慧琼議員：主席，現在的問題重點是，這兩個調查小組是否由被指

涉及人事糾紛的當事人之一，亦即行政總監馮康醫生所親自委任。若

然，調查小組發表報告後，可能也會有其他當事人不服。我想問局長，

以上所述是否事實？局長如何考慮重新委任獨立委員會進行調查，以

滿足在委任過程中不涉及另一當事人的說法？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李議員所提補充質詢，我在此再次重申，今年

3月底，威院其實是在諮詢醫管局總部相關部門後，按照機制籌備成
立兩個專家組以檢討有關個案。所以，第一，在籌備成立這兩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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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時，威院行政總監尚未受到投訴。第二，兩個專家組的籌組其實已

有其獨立性，因為那是聽取醫管局總部相關部門的意見後進行籌組

的。  
 
 此外，在整個過程中，兩個調查小組的所有成員以至醫管局總部

的檢討委員會的成員，均須並已按照機制申報所存在的任何利益衝

突。有關申報經程序上的檢視後，亦確認他們的參與不會影響調查工

作的獨立性。  
 
 
吳亮星議員：主席，從政府剛才所作的答覆可以看到，有極大需要確

保兩個調查小組和檢討委員會公平進行調查，而且有很多市民反映，

這類手術會影響市民大眾的生命和安全，涉及重大公眾利益。此外，

業界亦反映此事既牽涉技術性問題，也涉及辦公室政治的利益爭奪問

題。由於問題極度複雜，不知局長是否贊成由本會引用《立法會 (權
力及特權 )條例》就此查個清楚？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對於吳議員提出的某些關注，我非常理解，

因為公眾在考慮這事時，一方面會認為若有專家擁有這種技術，卻不

能服務市民，市民自然會感到有所損失，對此我非常明白。另一方面，

醫院本身亦有其責任，這並非單指威院，而是每一間醫院及每一個行

政機構均有責任確保在醫院內進行的手術，均是由一些適當和具備相

關資歷的人士進行，而且必須安全。  
 
 因此，我已在主體答覆的第 (一 )部分解釋，根據醫管局現行機制，
如有表面證據指出有員工的行為可能對病人構成風險，而又未能消除

這種疑慮，醫院的行政總監不單有權力，而且有責任暫停醫生的某些

臨床職務。至於檢討這次事件時，一定要有兩個角度，第一是由兩個

專家組進行專業的臨床審核程序，其次是當原先負責處理此事的威院

行政總監本身也遭到投訴時，醫管局必須指示該名行政總監不要再處

理有關事宜。  
 
 此外，兩個專家組的報告完成後，將會直接呈交醫管局總部的檢

討委員會，而無須再經由威院行政管理層轉交。在這情況下，我認為

應首先讓這兩個專家組完成工作，然後由醫管局的檢討委員會分別根

據兩個專家組的臨床報告及委員會內兩名海外專家的分析，考慮當時

是否存在臨床上的風險。檢討委員會亦可審視威院管理層在處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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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行政上及程序上是否正確。因此，我對吳議員提出的建議有所

保留。  
 
 
梁家騮議員：據我理解，這兩個專家組並無任何法定權力，而且據我

所知，余教授亦不願與這兩個專家組會面，因他根本不相信這兩個專

家組，而專家組亦沒有法定權力可傳召任何人。此外，有人質疑這兩

個專家組的專家的學術地位及不上余教授，而且要評估一名醫生的表

現，必須一併評估其他醫生的表現，因為在指稱某醫生的表現不符標

準時，也得和其他人的表現作一比較。但是，醫管局的專家組似乎沒

有那麼多時間評估醫管局轄下所有心臟科醫生的表現。  
 
 基於程序公義，我想問局長其實是否應把此事交由一個具有法定

權力的機構 (例如醫務委員會 )進行調查？因為醫務委員會具有規管醫
生的法定權力，而這事既影響醫生的專業水準，亦影響受他照顧的病

人，加上大家對醫管局兩個專家組沒有多大信心，所以是否應交由醫

務委員會處理？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一般而言，由於臨床審核專家組的程序涉

及較為專門和專業的問題，所以不會達到法定權力組織的層次。至於

事件的調查進展，有關的調查和檢討工作目前仍在進行中，專家組亦

曾多次邀請余教授以面見或書面形式提供資料，協助進行檢討工作。

據我所知，余教授最近已應邀與專家組會面。專家組會慎重地完成其

調查和檢討工作，然後將報告提交醫管局的檢討委員會。我再次重

申，醫管局的檢討委員會有兩名國際專家成員，可在專業層面上協助

委員會就兩個專家組的工作作出定奪。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4分 30秒。尚有數位議員在輪候提
問，請大家在其他場合跟進。第二項質詢。  
 
 
滅蚊、滅蟲及滅蝨行動  
 
2. 蔣麗芸議員：主席，當局去年回應本會議員的質詢時表示，食物
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如有需要會在公眾地方進行滅蟲工作，以及會
加強政府各有關部門的合作。然而，最近有報道指出，食環署及房屋

署 (“房署”)收到有關木蝨的投訴及求助的個案數目有上升趨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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